
東方設計大學 

110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錄取報到須知 

同學您好： 

恭喜您錄取本校，因應全國疫情升溫為避免群聚風險，報到手續採通訊郵寄方式

辦理，請您準時於 110 年 7 月 19 日(星期一)前以郵戳為憑，限時掛號郵寄至

829003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號，本校【教務處註冊課務組】收(信封請註明

【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到】，辦理報到手續應備資料如下： 

一、報到應繳交資料如下： 

(一)學生基本資料乙份(請先填妥貼好身分證正、反影本)；具原住民身分者

請附戶口名簿備查。 

(二)2吋證件照乙張(背面請書寫姓名及身分證號)。 

(三)畢業證書正本(因受疫情影響無法順利即時取得畢業證書者，可提供相

關證明佐證畢業資格符合，待 9月開學時補交)。 

(四)註冊學雜費「銀行繳費單」(請於 110/7/31 前繳費完成)，如欲申請辦

理就學貸款請逕向學務處課指組登記並於 110/8/1~110/9/30 至臺灣銀

行辦理對保手續後於開學前將銀行撥款通知書(第二聯)、全戶戶籍謄本

及繳費單寄回學校。 

二、辦理學雜費減免者，註冊當日將申請表填妥後連同申請資料(證明書正本又

父母及學生個人三個月內戶籍謄本)至承辦窗口辦理換單後，再行繳費。 

※符合減免身分者，減免申請書(父 母、家長、學生)蓋章欄位全部都要蓋章完成。

三、相關訊息查詢 

※辦理就學貸款、低收入戶及減免、補助款：07-6939523 

※學生輔導中心-資源教師：07-6939529 

※辦理住宿：07-6939528 

注意：為保障考生權益，請考生將相關資料郵寄後，於 110 年 7 月 19 日(星期

一)中午 12時前，致電 0920209268龔老師告知，以利資訊統計回報南區五專招

生委員會。 

東方設計大學教務處  敬啟 

電話：07-6939512、6939517 傳真：07-6937610 



部別

學制

系科別

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

身分證字號 學生手機(1) 學生手機(2)

緊急聯絡人

或家長姓名
家長手機 住家電話

身分別
勞動部

就業服務

□願意

□不願意

(勞動部要求

請務必勾選)

原畢業

(就讀)學制

原畢業(就

讀)學校
所系科

備註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

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

□博士班 □碩士班 □四技  □七技 □二技 □五專 □二專

□與身分證之戶籍地址相同 (就可以不用填寫)

就讀博士班 碩士班

請填寫目前就職工作

□應屆畢業生

□非應屆畢業生

□肄業

□一般生□身障生□新住民第二代

□原住民，________族(請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)

□國中 □高中 □高職 □二專 □五專 □二技  □四技 □大學 □碩士

110學年度東方設計大學學生基本資料

本人同意校方將個人資料檔案，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範，做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、查詢。

請繳交兩吋相片一張，並於相片背面填寫：所系科別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

身份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份證影本反面黏貼處

□全職人員 □一般生

□兼職人員

通訊住址



 

東方設計大學 

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學生各項就學優待（減免）申請書暨切結書 

    

身分別 □在校生 □同校轉系生 □新生 □重考入學新生 □復學生 □轉學生(□平轉□降轉) 

部別 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□進修專校 □進修學院       
本學期是否辦理就學貸款           

□是,貸款金額           元 □否 

學制 
□五專□四技□七技 

□碩士班□二專□二技 
系科  年級   年   班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學號  姓名  身份證號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類 別（請 勾 選） 
※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份者，僅能擇一辦理※ 

應  繳  證  明  文  件 

□軍公教遺族子女（□全公費  □半公費） 

  【初申請須另填部頒申請書報教育部核准】 

□軍公教遺族子女給卹期滿 

【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】 

1. 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影本（須有學生姓名，正本驗後歸還） 
2.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最近三個月內”記事不得省略”，需

有父、母、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，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。） 
3. 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
4. 當學期之「繳費單」 
5. 學生印章（第一次申請者須留置在校最後一學期） 

□現役軍人子女【減免學費 3/10】 

  服務單位： 

  階級職務： 

1. 軍人身份證、軍眷補給證影本（正本驗後歸還） 
2.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最近三個月內”記事不得省略”，需

有父、母、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，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。 
3. 家長另一方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
4. 當學期之「繳費單」 

□原住民學生【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】 

族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最近三個月內”記事不得省略”，需
有父、母、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，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。） 

2. 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
3. 當學期之「繳費單」 

□身心障礙學生 □輕度【減免 4/10學雜費】 

□中度【減免 7/10學雜費】 
□極/重度【減免全額學雜費】 

年所得不得超過 220萬 

1.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（正本查驗後退回） 
2.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最近三個月內”記事不得省略”，需

有父、母、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，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。） 
3. 家長為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
4. 當學期之「繳費單」 

□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□低收入戶學生【減免全額學雜費】 

□中低收入戶學生【減免 6/10學雜費】 

1. (中)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（備註欄內須有減免學生姓名） 
2.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最近三個月內”記事不得省略”，需

有父、母、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，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。） 
3.當學期之「繳費單」 

□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【減免學費、雜費 x0.6】 

1.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社會局(科)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開
具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（需有效期限內） 

2.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最近三個月內”記事不得省略”需有
父、母、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，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。） 

3.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
4.當學期之「繳費單」 

家長 簽名 蓋章 身 份 證 號 職  業 

皆 
須 
填 
寫 
蓋 
章 

父親 
 □離 

□歿  

   
□公職（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 

□農□工□商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□無 

母親 
□離 

□歿 

   
□公職（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） 

□農□工□商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□無 
  

◎其他身分(已婚者才須填寫且須附戶謄)  配偶簽名:          身分證號:             蓋章:         
  

 
 

(背面還有需要填寫簽名及蓋章) 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 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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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

錄取生報到聲明書

免試生(本人) (身分證號： )參加 110 學年度南區

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，獲得分發錄取東方設計大學 科(組)， 

茲依貴校規定辦理錄取報到手續，並恪守以下聲明與規範： 

一、 特簽此聲明書，本人聲明僅向貴校 1 校辦理錄取報到手續，並同意依貴校規定

之期限內或於註冊入學時繳驗學歷(力)證件正本。 

二、 完成報到手續後，如因故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應填妥本招生管道簡章附表二「放

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，經家長(或監護人)簽章後，於110 年7 月19 日15:00 前
傳真(07-6937610)並同時以電話(07-6939517或6939518)向貴校確認後，再以掛

號郵寄(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。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

理由要求撤回放棄錄取資格聲明。 

三、 已錄取報到且未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，不得再參加當學年度其後高級中等學校

及五專各項招生入學，違者取消其聯合免試入學錄取資格。 

四、 如經貴校查核所繳證件或所填各項資料與事實不符，同意由貴校取消錄取與報

到資格並不得註冊入學。 

五、 本報到聲明書於貴校規定辦理錄取生報到期限截止前，以傳真方式傳送至貴校

留存備查。學校指定傳真號碼：07-6937610。

此  致 

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

免試生簽名：

家長(監護人)簽章： 

聯絡電話： (日) (手機) 



1.本人申請上述就學優待減免，保證在校享有優待期間，放棄申領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

 助，如有重複請領，願負法律責任並歸還優待之款項。

2. 同一學制同一學期已享有就學費用減免者，如再考取他校就讀、休學後復學、降轉等情

形，將不得重複申請，同一學制同一學期就學費用減免以辦理一次為限。

3. 另本學雜費減免申請，如有偽造不實或未於申請期限內申請完成者，願無條件補足繳交

所減免之金額。

4.每學期須先辦理減免後，才可辦理就學貸款。 

立切結書人：家長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申請學生：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

電話：【住家】（   ）-     【學 生 手 機】□□□□-□□□-□□□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

 

下列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（申請者不用填寫） 

申請減免金額 學費 :  雜費 :    (含)平安保險費 :     合計 : 

□五專(七技)前三年學生減免雜費  元     承辦人 










